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訴字第3145號

原      告  賴勁璁  

            楊秀子  

共      同

送達代收人  徐辰語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532萬912元。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萬6,50

4元，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

　　理　由

一、按原告起訴不合程式，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

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因財產權而起訴，應依訴訟標的之金

額或價額，繳納按法定不同級距訴訟費用徵收標準所計算額

數加徵一定比例額數之裁判費，此為同法第77條之13、第77

條之27及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

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2條第1項所明定，乃屬法定必備之程

式。至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後核定，並

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或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此

觀同法第77條之1第1至3項規定甚明。而參諸最高法院92年

度台抗字第659號、108年度台抗字第586號裁定要旨，債務

人異議之訴之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之異議權，法院核定訴訟

標的價額，應以債務人本於此項異議權，請求排除強制執行

所有之利益為準；惟債務人排除強制執行所得受之利益，原

則上固為債權人主張之執行債權額，但若執行標的物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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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低於執行債權額，則應以執行標的物之價值為度。

二、經查：

　㈠原告起訴請求：⒈確認被告所執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國101

年度司執字第1177號2份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所

載如起訴書附表所示對原告楊秀子、賴勁璁之債權本金、利

息、違約金及督促程序費用請求權不存在；⒉本院114年度

司執字第182981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

件）之對原告楊秀子、賴勁璁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⒊

被告不得執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楊秀子、賴勁璁

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其性質上屬財產權訴訟，惟未據繳納

裁判費。

　㈡又原告上開第1、3項聲明之訴訟標的雖異，然其經濟目的均

在否定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債權請求權之存在，即如附表一所

示，其中本金新臺幣（下同）122萬9,914元部分，加計利

息、違約金如附表二所示，共計184萬535元，是上開聲明

⒈、⒊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532萬912元（計算式：1,84

0,535+975,707+2,504,670=5,320,912元）。

　㈢另原告上開第2項聲明涉及債務人異議之訴，其訴訟標的為

該債務人之異議權，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物為原告楊秀

子、賴勁璁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合計如附表三所示，共685萬

9,100元，是系爭執行程序之執行標的物價值並無顯然低於

執行債權額之情形，故原告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排

除強制執行所得受之利益，應為債權人即被告於系爭執行事

件主張之執行債權額為據。

　㈣綜上所述，本件應據聲明中價額最高者即532萬912元核定訴

訟標的價額，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6萬3,861元。扣除原告先

前繳納2萬7,357元，尚應補繳3萬6,504元（計算式：63,861

元－27,357元＝36,504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

但書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

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四、爰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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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一：

附表二：

編

號

本金 債務人 計息期間

利息

違約金計算期間

違約金

其他費用 合計

1 97萬2,184元 楊秀子

賴勁璁

97年11月6日至98年7

月13日止

2,556元

967元 97萬 5,7

07元

2 122萬9,914元 楊秀子

賴勁璁

101年11月27

日至清償日

止

3.06％

101年11月27日至清償

日止

3.06×20％

184萬 53

5元

3 244萬183元 楊秀子

賴勁璁

97年3月19日起至101

年9月7日止

64,487元

250萬 4,

670元

請 求

項目

編號 類別 計 算

本金

起 算

日

終 止

日

計 算

基數

年息 給 付

總額

項目1

(請求

金額1

22 萬

9,914

元)

1 利息 122 萬

9,914

元

101 年

11月2

7日

115 年

6 月 4

日

(13+1

90/36

5)

3.06% 50 萬

8,85

0.8元

2 違 約

金

122 萬

9,914

元

101 年

11月2

7日

115 年

6 月 4

日

(13+1

90/36

5)

0.61

2%

10 萬

1,77

0.16

元

小計 61萬6

20.9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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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合計 184 萬

535元

編

號

種類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1. 國泰人壽祿享年年終身保險

0000000000

95萬1,320元

2. 國泰人壽添美多美元終身壽險

0000000000

美金8萬1,813元（約

新 臺 幣 245 萬 4,390

元）

3. 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0萬8,642元

4. 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6萬1,853元

5. 郵政安富增值還本終身壽險

00000000

25萬1,744元

6. 郵政簡易人壽常春增額還本保險

0000000

134萬5,970元

7. 郵政簡易人壽常春增額還本保險

00000000

138萬5,181元

共685萬9,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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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訴字第3145號
原      告  賴勁璁  
            楊秀子  
共      同
送達代收人  徐辰語    


被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532萬912元。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萬6,504元，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
　　理　由
一、按原告起訴不合程式，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因財產權而起訴，應依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繳納按法定不同級距訴訟費用徵收標準所計算額數加徵一定比例額數之裁判費，此為同法第77條之13、第77條之27及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2條第1項所明定，乃屬法定必備之程式。至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後核定，並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或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此觀同法第77條之1第1至3項規定甚明。而參諸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659號、108年度台抗字第586號裁定要旨，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之異議權，法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債務人本於此項異議權，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有之利益為準；惟債務人排除強制執行所得受之利益，原則上固為債權人主張之執行債權額，但若執行標的物之價值顯然低於執行債權額，則應以執行標的物之價值為度。
二、經查：
　㈠原告起訴請求：⒈確認被告所執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國101年度司執字第1177號2份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如起訴書附表所示對原告楊秀子、賴勁璁之債權本金、利息、違約金及督促程序費用請求權不存在；⒉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82981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之對原告楊秀子、賴勁璁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⒊被告不得執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楊秀子、賴勁璁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其性質上屬財產權訴訟，惟未據繳納裁判費。
　㈡又原告上開第1、3項聲明之訴訟標的雖異，然其經濟目的均在否定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債權請求權之存在，即如附表一所示，其中本金新臺幣（下同）122萬9,914元部分，加計利息、違約金如附表二所示，共計184萬535元，是上開聲明⒈、⒊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532萬912元（計算式：1,840,535+975,707+2,504,670=5,320,912元）。
　㈢另原告上開第2項聲明涉及債務人異議之訴，其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之異議權，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物為原告楊秀子、賴勁璁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合計如附表三所示，共685萬9,100元，是系爭執行程序之執行標的物價值並無顯然低於執行債權額之情形，故原告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得受之利益，應為債權人即被告於系爭執行事件主張之執行債權額為據。
　㈣綜上所述，本件應據聲明中價額最高者即532萬912元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6萬3,861元。扣除原告先前繳納2萬7,357元，尚應補繳3萬6,504元（計算式：63,861元－27,357元＝36,504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一：
		編號

		本金

		債務人

		計息期間
利息

		違約金計算期間
違約金

		其他費用

		合計



		1

		97萬2,184元

		楊秀子
賴勁璁

		


		97年11月6日至98年7月13日止
2,556元

		967元

		97萬5,707元



		2

		122萬9,914元

		楊秀子
賴勁璁

		101年11月27日至清償日止
3.06％

		101年11月27日至清償日止
3.06×20％

		


		184萬535元



		3

		244萬183元

		楊秀子
賴勁璁

		


		97年3月19日起至101年9月7日止
64,487元

		


		250萬4,670元







附表二：
		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項目1(請求金額122萬9,914元)

		1

		利息

		122萬9,914元

		101年11月27日

		115年6月4日

		(13+190/365)

		3.06%

		50萬8,850.8元



		


		2

		違約金

		122萬9,914元

		101年11月27日

		115年6月4日

		(13+190/365)

		0.612%

		10萬1,770.16元



		


		小計

		


		


		


		


		


		


		61萬620.96元



		合計

		


		


		


		


		


		


		


		184萬535元







附表三：
		編號

		種類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1.

		國泰人壽祿享年年終身保險
0000000000

		95萬1,320元



		2.

		國泰人壽添美多美元終身壽險
0000000000

		美金8萬1,813元（約新臺幣245萬4,390元）



		3.

		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0萬8,642元



		4.

		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6萬1,853元



		5.

		郵政安富增值還本終身壽險
00000000

		25萬1,744元



		6.

		郵政簡易人壽常春增額還本保險
0000000

		134萬5,970元



		7.

		郵政簡易人壽常春增額還本保險
00000000

		138萬5,181元



		


		


		共685萬9,1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訴字第3145號

原      告  賴勁璁  

            楊秀子  

共      同

送達代收人  徐辰語    



被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532萬912元。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萬6,50

4元，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

　　理　由

一、按原告起訴不合程式，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

    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因財產權而起訴，應依訴訟標的之金

    額或價額，繳納按法定不同級距訴訟費用徵收標準所計算額

    數加徵一定比例額數之裁判費，此為同法第77條之13、第77

    條之27及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

    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2條第1項所明定，乃屬法定必備之程式

    。至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後核定，並以

    起訴時之交易價額或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此觀

    同法第77條之1第1至3項規定甚明。而參諸最高法院92年度

    台抗字第659號、108年度台抗字第586號裁定要旨，債務人

    異議之訴之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之異議權，法院核定訴訟標

    的價額，應以債務人本於此項異議權，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

    有之利益為準；惟債務人排除強制執行所得受之利益，原則

    上固為債權人主張之執行債權額，但若執行標的物之價值顯

    然低於執行債權額，則應以執行標的物之價值為度。

二、經查：

　㈠原告起訴請求：⒈確認被告所執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國101年

    度司執字第1177號2份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所載

    如起訴書附表所示對原告楊秀子、賴勁璁之債權本金、利息

    、違約金及督促程序費用請求權不存在；⒉本院114年度司執

    字第182981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

    之對原告楊秀子、賴勁璁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⒊被告

    不得執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楊秀子、賴勁璁所有

    財產為強制執行。其性質上屬財產權訴訟，惟未據繳納裁判

    費。

　㈡又原告上開第1、3項聲明之訴訟標的雖異，然其經濟目的均

    在否定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債權請求權之存在，即如附表一所

    示，其中本金新臺幣（下同）122萬9,914元部分，加計利息

    、違約金如附表二所示，共計184萬535元，是上開聲明⒈、⒊

    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532萬912元（計算式：1,840,535+

    975,707+2,504,670=5,320,912元）。

　㈢另原告上開第2項聲明涉及債務人異議之訴，其訴訟標的為該

    債務人之異議權，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物為原告楊秀子

    、賴勁璁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合計如附表三所示，共685萬9,1

    00元，是系爭執行程序之執行標的物價值並無顯然低於執行

    債權額之情形，故原告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排除強

    制執行所得受之利益，應為債權人即被告於系爭執行事件主

    張之執行債權額為據。

　㈣綜上所述，本件應據聲明中價額最高者即532萬912元核定訴

    訟標的價額，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6萬3,861元。扣除原告先

    前繳納2萬7,357元，尚應補繳3萬6,504元（計算式：63,861

    元－27,357元＝36,504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

    書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

    ，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一：

編號 本金 債務人 計息期間 利息 違約金計算期間 違約金 其他費用 合計 1 97萬2,184元 楊秀子 賴勁璁  97年11月6日至98年7月13日止 2,556元 967元 97萬5,707元 2 122萬9,914元 楊秀子 賴勁璁 101年11月27日至清償日止 3.06％ 101年11月27日至清償日止 3.06×20％  184萬535元 3 244萬183元 楊秀子 賴勁璁  97年3月19日起至101年9月7日止 64,487元  250萬4,670元 

附表二：

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項目1(請求金額122萬9,914元) 1 利息 122萬9,914元 101年11月27日 115年6月4日 (13+190/365) 3.06% 50萬8,850.8元  2 違約金 122萬9,914元 101年11月27日 115年6月4日 (13+190/365) 0.612% 10萬1,770.16元  小計       61萬620.96元 合計        184萬535元 

附表三：

編號 種類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1. 國泰人壽祿享年年終身保險 0000000000 95萬1,320元 2. 國泰人壽添美多美元終身壽險 0000000000 美金8萬1,813元（約新臺幣245萬4,390元） 3. 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0萬8,642元 4. 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6萬1,853元 5. 郵政安富增值還本終身壽險 00000000 25萬1,744元 6. 郵政簡易人壽常春增額還本保險 0000000 134萬5,970元 7. 郵政簡易人壽常春增額還本保險 00000000 138萬5,181元   共685萬9,1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訴字第3145號
原      告  賴勁璁  
            楊秀子  
共      同
送達代收人  徐辰語    


被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532萬912元。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萬6,504元，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
　　理　由
一、按原告起訴不合程式，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因財產權而起訴，應依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繳納按法定不同級距訴訟費用徵收標準所計算額數加徵一定比例額數之裁判費，此為同法第77條之13、第77條之27及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2條第1項所明定，乃屬法定必備之程式。至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後核定，並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或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此觀同法第77條之1第1至3項規定甚明。而參諸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659號、108年度台抗字第586號裁定要旨，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之異議權，法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債務人本於此項異議權，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有之利益為準；惟債務人排除強制執行所得受之利益，原則上固為債權人主張之執行債權額，但若執行標的物之價值顯然低於執行債權額，則應以執行標的物之價值為度。
二、經查：
　㈠原告起訴請求：⒈確認被告所執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國101年度司執字第1177號2份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如起訴書附表所示對原告楊秀子、賴勁璁之債權本金、利息、違約金及督促程序費用請求權不存在；⒉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82981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之對原告楊秀子、賴勁璁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⒊被告不得執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楊秀子、賴勁璁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其性質上屬財產權訴訟，惟未據繳納裁判費。
　㈡又原告上開第1、3項聲明之訴訟標的雖異，然其經濟目的均在否定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債權請求權之存在，即如附表一所示，其中本金新臺幣（下同）122萬9,914元部分，加計利息、違約金如附表二所示，共計184萬535元，是上開聲明⒈、⒊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532萬912元（計算式：1,840,535+975,707+2,504,670=5,320,912元）。
　㈢另原告上開第2項聲明涉及債務人異議之訴，其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之異議權，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物為原告楊秀子、賴勁璁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合計如附表三所示，共685萬9,100元，是系爭執行程序之執行標的物價值並無顯然低於執行債權額之情形，故原告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得受之利益，應為債權人即被告於系爭執行事件主張之執行債權額為據。
　㈣綜上所述，本件應據聲明中價額最高者即532萬912元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6萬3,861元。扣除原告先前繳納2萬7,357元，尚應補繳3萬6,504元（計算式：63,861元－27,357元＝36,504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一：
		編號

		本金

		債務人

		計息期間
利息

		違約金計算期間
違約金

		其他費用

		合計



		1

		97萬2,184元

		楊秀子
賴勁璁

		


		97年11月6日至98年7月13日止
2,556元

		967元

		97萬5,707元



		2

		122萬9,914元

		楊秀子
賴勁璁

		101年11月27日至清償日止
3.06％

		101年11月27日至清償日止
3.06×20％

		


		184萬535元



		3

		244萬183元

		楊秀子
賴勁璁

		


		97年3月19日起至101年9月7日止
64,487元

		


		250萬4,670元







附表二：
		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項目1(請求金額122萬9,914元)

		1

		利息

		122萬9,914元

		101年11月27日

		115年6月4日

		(13+190/365)

		3.06%

		50萬8,850.8元



		


		2

		違約金

		122萬9,914元

		101年11月27日

		115年6月4日

		(13+190/365)

		0.612%

		10萬1,770.16元



		


		小計

		


		


		


		


		


		


		61萬620.96元



		合計

		


		


		


		


		


		


		


		184萬535元







附表三：
		編號

		種類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1.

		國泰人壽祿享年年終身保險
0000000000

		95萬1,320元



		2.

		國泰人壽添美多美元終身壽險
0000000000

		美金8萬1,813元（約新臺幣245萬4,390元）



		3.

		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0萬8,642元



		4.

		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6萬1,853元



		5.

		郵政安富增值還本終身壽險
00000000

		25萬1,744元



		6.

		郵政簡易人壽常春增額還本保險
0000000

		134萬5,970元



		7.

		郵政簡易人壽常春增額還本保險
00000000

		138萬5,181元



		


		


		共685萬9,100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訴字第3145號

原      告  賴勁璁  

            楊秀子  

共      同

送達代收人  徐辰語    



被      告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新臺幣532萬912元。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3萬6,504元，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訴。

　　理　由

一、按原告起訴不合程式，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因財產權而起訴，應依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繳納按法定不同級距訴訟費用徵收標準所計算額數加徵一定比例額數之裁判費，此為同法第77條之13、第77條之27及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訴訟與非訟事件及強制執行費用提高徵收額數標準第2條第1項所明定，乃屬法定必備之程式。至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後核定，並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或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此觀同法第77條之1第1至3項規定甚明。而參諸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659號、108年度台抗字第586號裁定要旨，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之異議權，法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債務人本於此項異議權，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有之利益為準；惟債務人排除強制執行所得受之利益，原則上固為債權人主張之執行債權額，但若執行標的物之價值顯然低於執行債權額，則應以執行標的物之價值為度。

二、經查：

　㈠原告起訴請求：⒈確認被告所執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國101年度司執字第1177號2份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如起訴書附表所示對原告楊秀子、賴勁璁之債權本金、利息、違約金及督促程序費用請求權不存在；⒉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82981號清償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之對原告楊秀子、賴勁璁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⒊被告不得執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對原告楊秀子、賴勁璁所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其性質上屬財產權訴訟，惟未據繳納裁判費。

　㈡又原告上開第1、3項聲明之訴訟標的雖異，然其經濟目的均在否定系爭債權憑證所載債權請求權之存在，即如附表一所示，其中本金新臺幣（下同）122萬9,914元部分，加計利息、違約金如附表二所示，共計184萬535元，是上開聲明⒈、⒊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532萬912元（計算式：1,840,535+975,707+2,504,670=5,320,912元）。

　㈢另原告上開第2項聲明涉及債務人異議之訴，其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之異議權，系爭執行事件之執行標的物為原告楊秀子、賴勁璁之保險契約解約金合計如附表三所示，共685萬9,100元，是系爭執行程序之執行標的物價值並無顯然低於執行債權額之情形，故原告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得受之利益，應為債權人即被告於系爭執行事件主張之執行債權額為據。

　㈣綜上所述，本件應據聲明中價額最高者即532萬912元核定訴訟標的價額，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6萬3,861元。扣除原告先前繳納2萬7,357元，尚應補繳3萬6,504元（計算式：63,861元－27,357元＝36,504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特此裁定。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一：

編號 本金 債務人 計息期間 利息 違約金計算期間 違約金 其他費用 合計 1 97萬2,184元 楊秀子 賴勁璁  97年11月6日至98年7月13日止 2,556元 967元 97萬5,707元 2 122萬9,914元 楊秀子 賴勁璁 101年11月27日至清償日止 3.06％ 101年11月27日至清償日止 3.06×20％  184萬535元 3 244萬183元 楊秀子 賴勁璁  97年3月19日起至101年9月7日止 64,487元  250萬4,670元 

附表二：

請求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項目1(請求金額122萬9,914元) 1 利息 122萬9,914元 101年11月27日 115年6月4日 (13+190/365) 3.06% 50萬8,850.8元  2 違約金 122萬9,914元 101年11月27日 115年6月4日 (13+190/365) 0.612% 10萬1,770.16元  小計       61萬620.96元 合計        184萬535元 

附表三：

編號 種類 保單號碼 預估解約金 （新臺幣） 1. 國泰人壽祿享年年終身保險 0000000000 95萬1,320元 2. 國泰人壽添美多美元終身壽險 0000000000 美金8萬1,813元（約新臺幣245萬4,390元） 3. 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0萬8,642元 4. 萬代福211終身壽險 0000000000 26萬1,853元 5. 郵政安富增值還本終身壽險 00000000 25萬1,744元 6. 郵政簡易人壽常春增額還本保險 0000000 134萬5,970元 7. 郵政簡易人壽常春增額還本保險 00000000 138萬5,181元   共685萬9,100元 







